
第七部分（小學） 

 
直資小學的入學考試及課程  

 
 
入學條件  
 
 由於直資小學可自行取錄學生，故此這類學校可享有較大彈性，按照

其校的傳統和教育目標，就招收和取錄學生事宜，制定合理而又合乎專業

規範的標準。不過，直資學校須確保家長可透過方便的渠道，例如學校網

頁或申請入學資料文件，充份了解這些入學標準及比重。在任何情況下，

直資小學不應在招收小一學生時舉辦入學測驗或考試。  
 
2.  直資小學進行招生面試時，須遵從載列於教育局通告第 9/2004 號附

件丙的面試指引。尤其是直資小學如屬公營中學的直屬或聯繫小學，若在

招生時違反面試指引，可能導致喪失直屬或聯繫資格。  
 
3.  直資學校接受公帑資助，在取錄學生方面亦須遵從年齡規限。直資學

校若取錄年齡不足五歲八個月 (截止九月一日入讀小一計 )的學生，將不會獲

得與該些學生相關的政府資助。  
 
 
課程  
 
4.  直資小學須提供主要為本地學生而設的課程。在不抵觸這項規定下，

直資學校在課程設計和內容上可享有彈性。學校應提供各類能照顧學生特

別需要的科目。為了讓家長得以選擇其認為對子女適合的課程，直資小學

必須在每年刊印的學校章程內，詳細說明該校的課程內容，並註明新辦的

課程。  
 

 


